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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银河动力 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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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24

日以传真方式和邮

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

7

人

,

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7

人，分别为齐振伟、刘方遒、廖平、杨庆年、向显湖、黄海波、袁春晓。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审议并以传真方式表决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撤消

<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和名称的议案

>

和

<

关于根据公司住所和名称变更相应修

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的议案》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和名称的议案》和《关于根据公司住所

和名称变更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拟将公司名称变更为

"

湖南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

。 鉴于

"

中

兵

"

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常用简称，根据控股股东江南机器（集团）有限公司的提议，公司不使用

"

中

兵

"

字号，撤消原提交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和名称的议案》和《关于根据公司

住所和名称变更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2

、审议通过

"

在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中增加《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

名称的议案》和《关于根据公司住所和名称变更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根据控股股东江南机器（集团）有限公司的提议，撤消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原议案后，增加如

下议案：

（

1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变更前公司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

变更后公司住所为：湖南省湘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德国工业园莱茵路

1

号；

邮政编码：

411104

（

2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根据控股股东江南机器（集团）有限公司的提议，拟将公司名称变更为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

（暂定名，以工商及主管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变更前公司名称：

中文全称：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ENGDU GALAXY POWER CO., LTD.

变更后公司名称：

中文全称：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及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英文名称：

HUNAN JIANGNAN RED ARROW CO., LTD.

（

3

）《关于根据公司住所和名称变更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拟变更住所及名称，因此，需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公司章程修改内容如下：

一、章程第一章第四条原为：

"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全称：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ENGDU GALAXY POWER CO., LTD."

修改为：

中文全称：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及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英文名称：

HUNAN JIANGNAN RED ARROW CO., LTD."

二、章程第一章第五条原为：

"

公司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

邮政编码：

610505"

修改为：

"

公司住所：湖南省湘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德国工业园莱茵路

1

号；

邮政编码：

411104"

上述议案提交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延期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由于撤消了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原议案，增加了新的议案，故决定将该次股东大会延期至

2010

年

9

月

10

日上午

10

点

00

分召开。 原定的召开方式、出席对象（凡截止至

2010

年

9

月

1

日下午收市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会

议）、登记方式、登记地点等事项均保持不变。

根据本次董事会决议，相应撤消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原议案，增加新的议案，以及延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相应修改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情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

召开及撤消原议案并增加议案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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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延期召开及撤消原议案并增加议案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撤消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原议案并决定增加议案：撤消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和名

称的议案》和《关于根据公司住所和名称变更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根据控股股东江南机器（集

团）有限公司的提议，增加《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和《关于根据公司住

所和名称变更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时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本次股东大会延期至

2010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

点

00

分召开，原定的召开方式、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登记方式、登

记地点等事项均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修改后的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延期至

2010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

点

00

分，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变更前公司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

变更后公司住所为：湖南省湘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德国工业园莱茵路

1

号；

邮政编码：

411104

2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根据控股股东江南机器（集团）有限公司的提议，拟将公司名称变更为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

（暂定名，以工商及主管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变更前公司名称：

中文全称：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ENGDU GALAXY POWER CO., LTD.

变更后公司名称：

中文全称：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及主管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英文名称：

HUNAN JIANGNAN RED ARROW CO., LTD.

3

、《关于根据公司住所和名称变更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拟变更住所及名称，因此，需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公司章程修改内容如下：

一、章程第一章第四条原为：

"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全称：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ENGDU GALAXY POWER CO., LTD."

修改为：

中文全称：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及主管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英文名称：

HUNAN JIANGNAN RED ARROW CO., LTD."

二、章程第一章第五条原为：

"

公司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

邮政编码：

610505"

修改为：

"

公司住所：湖南省湘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德国工业园莱茵路

1

号；

邮政编码：

411104"

三、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9

月

1

日

四、出席会议对象

1

、凡截止至

2010

年

9

月

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持

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会议。 股东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

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以及公司邀请的其他有关

人士。

五、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代理委托书。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人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出

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代理委托书。 委托

书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出席会议时凭上述资料签到。 授权委托书和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在本次会议召

开前二十四小时备置于本公司。

2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3

、登记时间：

2010

年

9

月

3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6:00

4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邮政编码：

610505

）

六、其他事项

1

、公司股东应仔细阅读《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有关股东大会的相关规定。

2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3

、联系人：宋相良

4

、联系电话：

028－83068899

传真：

028－83068800

七、授权委托书（附后）。

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

0021 4 6� � � �

证券简称
：

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54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荣盛控股

"

）《关于增

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函》， 荣盛控股于

2010

年

8

月

11

日至

2010

年

8

月

12

日期间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本公司

26,400

股，本次增持完成后，荣盛

控股共持有公司

551,3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461%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8

月

14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告》）。

2010

年

8

月

26

日至

8

月

31

日， 荣盛控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交易方式

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620,011

股：

8

月

26

日增持

9,711

股，成交价格

11.61

元；

8

月

27

日增持

260,300

股，成

交均价

11.565

元；

8

月

31

日增持

350,000

股，成交均价

11.655

元。 本次增持完成后，荣盛控股共持有公

司股份

552,000,0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504%

。

2010

年

8

月

31

日，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耿建明先生《关于增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的函》，耿建明于至

2010

年

8

月

3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了本公司部分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1

、增持人：董事长耿建明；

2

、增持目的与计划：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增持公司股份，表达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

信心；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2%

（含前次控股股东增持和本次增持部分）；

3

、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4

、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耿建明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395%

。 本次增持前，耿建明共持有公司股份

212,8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4.8438%

。 本次增持完成后，耿建明共持有公司股份

213,0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4.8577%

；

5

、本次增持股份价格：成交均价

11.665

元

/

股。

6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增持股

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7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并根据《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一Ο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

00221 2� � � � � � � �

证券简称
：

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34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

签订土地受让合同变更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南洋天津

"

）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土地局于

2010

年

2

月

4

日签订

"AF-1004"

《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

"

《出让合同》

"

）。 南洋天津受让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

"

津空加挂

2009-52

号

"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宗地面积

206,730.1

平方米。 现因天津空港经济区（原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的

规划调整，南洋天津与天津空港经济区土地局经友好协商于

2010

年

9

月

1

日签署了《天津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津空加合字（

AF-1004

）号变更协议（一）。

出让人同意将受让人已经

"

招、拍、挂

"

合法方式取得的

"

津空加挂

2009-52

号

"

地块调整至

"

工业

06-

01

号

"

地块内， 调整后地块仍在天津空港经济区内， 位于东九道与中环东路交口， 宗地面积仍为

206,

730.10

平方米（约

300

亩）保持不变；宗地编号仍为

"

津空加挂

2009-52

号

"

地块；土地性质仍为工业用地，

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

"

新能源、船用与变频节能特种电缆项目

"

建设用地。 该用地仍能满

足项目需要。 调整后地块出让金按《出让合同》约定的金额为准，即人民币

5,954.00

万元（大写：伍仟玖佰

伍拾肆万元整），与原合同价格一致。 出让人确认，受让人已依据《出让合同》全额支付的土地出让金视为

支付调整后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出让合同》 第十六条规定的开工日期由

2010

年

2

月

4

日修正为

2010

年

10

月

10

日；第十七条规定的竣工日期由

2013

年

2

月

4

日修正为自

2012

年

4

月

10

日。 公司预

计此次项目开工、竣工时间的修正不会影响项目建设周期。

根据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该用地将用于南洋天津建设实施

"

新能源、船用及变频

节能特种电缆项目

"

，该项目拟由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所筹集资金完成。 南洋天津受让土地资金已

以自筹资金方式投入，待非公开发行完毕后按规定进行置换。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４５

证券简称
：

吉林制药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８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吉林省明日实业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０６２５－２０１００９０１ １７３．４１９ １．１０％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吉林省明日实业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１４．４３８９ ３．２５％ ３４１．０１９９ ２．１６％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１４．４３８９ ３．２５％ ３４１．０１９９ ２．１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本次减持未存在违规情况，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减持时间具体如下：

时间 数量
（

万股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７．７２９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７．３９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８．３

合计
１７３．４１９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

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本次减持不存在上述违规情况，亦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情况。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一日

股票简称
：

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１５９

编号
：

２０１０－７０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公司刊登的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告第一项第

２

条表格中“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及占总股本比例”统计有误，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误写为

１７１８４．２１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误写为

３５．７２％

，现更正为 ：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７４０９．９６ ３６．１８％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４０９．９６ ３６．１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简称
：

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２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８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召开，会

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２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何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星期一）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６２４

号加工厂会议室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１

）

６．

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授权他人代为出席并

参加表决（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８．

提示性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发布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方式

（

３

）发行数量

（

４

）发行对象

（

５

）限售期

（

６

）认购方式

（

７

）上市地点

（

８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９

）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具体事宜的

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请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股东大会就上述议案作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

办理登记手续；

（

４

） 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

记表》（附件

３

），以便登记确认。 传真及信函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６

：

３０

前送达公司证券部。

来信请于信封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８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６２４

号

（

２

）邮政编码：

１１６１００

（

３

）电 话：

０４１１

—

３９３３０１１０

（

４

）传 真：

０４１１

—

３９３３０２９６

（

５

）联 系 人：孙立涛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

附件

１

：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会议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

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

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２２０

天宝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２２０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申报价格，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总议案

（

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

１００

元
１

、《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报告

》

１．００

元

２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３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３．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
３．０１

元
３．２

发行方式
３．０２

元
３．３

发行数量
３．０３

元
３．４

发行对象
３．０４

元
３．５

限售期
３．０５

元
３．６

认购方式
３．０６

元
３．７

上市地点
３．０７

元
３．８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３．０８

元
３．９

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
３．０９

元
３．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３．１０

元
３．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３．１１

元
４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议案

》。

４．００

元

５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５．００

元
６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有关的具体事宜的议案

》。

６．００

元

注：

１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 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进项表决，

３．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３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３．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３

中子议案（

１

），

３．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３

中子议案（

２

），依此

类推。在股东对总议案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各议案或各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已投票表决的各议案和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和

子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各议案或各子

议案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在股东对议案

３

进行投票表决时， 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３

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

后对议案

３

投票表决，以股东对子议案中已投票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

子议案，以对议案

３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３

投票表决，然后对子议案的一项

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议案

３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赞成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报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

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前发出的，当

日下午

１３∶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

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３

）申请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５∶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三、注意事项

１

、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３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４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附件

２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大连

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

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１

、《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

１

）

发行种类和面值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

发行方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

发行数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４

）

发行对象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５

）

限售期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６

）

认购方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７

）

上市地点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８

）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９

）

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１

）

决议的有效期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具体事宜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单位委托的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

３

：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股东账号
：

持股数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联系地址
：

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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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4 4 7 � � � � �

证券简称
：

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

201 0- 01 9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连续二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况，公司将于

2010

年

9

月

2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1

小时。

二、相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问询等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除上述情况外：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2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4

、经查询，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德群先生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5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

600252� � � � � � � � �

证券简称
：

中恒集团 编号
：

临
201 0- 27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2010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A

股股价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

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2010

年

8

月

30

至

9

月

1

日，本公司

A

股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我核查并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得知到目前为止并自本披露日起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针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或其他股权融资、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计划，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

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

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
：

6001 65� � � � � � � �

证券简称
：

宁夏恒力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1 5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拟进行重大重组，目前公司正在就该事项与相关各方协商，但该事项有待进一步论证，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9

月

2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本公司拟在本公告刊登后

30

天内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它相关规

定，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重组预案，独立财务顾问将出具核查意见。 公司股票将于公司披露重大重组预

案后恢复交易。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重组预案，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恢复交易，并且公司在股票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重组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每周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说明本次重大重组相关事项进

展情况和不确定因素。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

6007 03�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三安光电 编号
：

临
201 0- 059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

日上午

9

点在福建省厦门市

思明区吕岭路

1721-1725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人

,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338,694,184

股

,

占公

司总股份的

60.99 %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秀成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

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赞成

338,694,184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答邦彪、李伊苓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认为：三安光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三安光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股东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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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定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近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01,495,83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9.8％

）书面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

请公司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参股中国华

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已于

2010

年

8

月

25

日公告，详见公告内容。

另

2010

年

8

月

25

日公告的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其他内容均不变。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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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31％

股权）的通知，该公司

＃2

机组

于

2010

年

9

月

1

日

8

时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开始并网发电。

我公司将根据该公司工程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一日


